113年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約用人員(住宿生輔導員)甄選簡章
壹、依據: 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屏府教國字第11306701700號函辦理。
貳、甄選類別及名額:
約用人員(住宿生輔導員)正取1名，備取1名。
參、工作內容: 
一、住宿生生活管理，晚間課業輔導、協助行政工作、學生宿舍管理與維護、輔導住宿生早晚餐等禮節事宜用餐及寢室內外打掃花木澆水、宿舍周邊樹木草皮修剪等。
二、住宿生輔導員未經准假不得擅離職守，上班時間當日下午4時上班至翌日上午8時下班。(如有學生假日留宿，須配合輪流值班)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四、餘如附註住宿生輔導員工作要項。
肆: 附註：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住宿生輔導員工作要項

1.環境:宿舍周圍環境、特別是學生早晚餐洗滌區，水溝易生異味，需要積極整理，維護宿舍整潔。2.禁止學生在寢室內飲食，並維持住宿生生活秩序。3.夜間不定時巡查並清查人數。4.每日填寫宿舍日誌簿。5.假日返校接聽學生家長電話。6.督導宿舍每天打掃一次。7.維護宿舍安靜。8.與學生家長、導師聯繫。9.輔導約談需要關懷學生。10.參加學校各項活動，如相關研習、各項會議…等。11.值勤:上班時間16:00到次日08:00，另如遇到例假日有特殊狀況，學生需留校時，亦需服勤，擇日補休。  11.1.宿舍值勤時，都是上班時段，請遵守相關規範。 11.2.學生在宿舍時，需要全時段執勤，不可擅自離開工作崗位。11.3.事假病假，須找到代班人員。學校不另支付費用。11.4.值勤時不得吸菸、喝酒、吃檳榔，以做學生正確示範。
伍、工作地點: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學生宿舍
陸、資格條件:
     一、資格條件：1、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2.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練六個月以上或二年以上之經驗者。3、擔任過宿舍舍監或輔導員者佳。 
二、品德優良，無不良嗜好。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二十八條及無涉性侵害、性騷擾或妨害性自主等事件或尚在調查階段或已經檢警查證屬實提起公訴情事者之規定者，始得報名。(報到時繳交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三、身心健康，需繳交體檢表，無法定傳染病。
柒、報名日期     
     一、日期:113年8月26日上午8時至上午12時，逾時不予受理。
     二、地點: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人事室 電話08-8782095轉26。
     三、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義民路3號人事室收(以郵戳為憑，逾期者恕不受理。)信封 
         上請註明「應徵約用人員(住宿生輔導員)

     四、簡章及報名表可至本校網頁 : https://www.flhs.ptc.edu.tw/nss/p/index
        及屏東縣教育處網站:
" 
www.ptc.edu.tw/
自行上網下載，其內容不得變更，請使用A4紙張                  列印。
     五、報名費：無。                                                                                                                                                                                                                                                                                                                                                                                                                                                                                                                                                                                                                                                                                                                                                                                                                                                    
捌、應繳交表格及證件:
    一、填寫報名表。
    二、繳驗身分證、學經歷證件及繳交體檢表[含肺部X光檢察]【所繳交證件一律繳驗正本，查驗完畢當場歸還，並請自影印各乙份一序裝訂成冊留校備查】。
   三、應甄者應繳驗退伍令或免役證明。
   四、繳交最近二吋半身照片二張【粘貼報名表及甄選證】。
   五、應試人員所繳交之證件資料如有不實或偽造，於事後發現者，除取消錄取資格外，並視情節追究責任。
玖、甄選日期:
   一、日期:113年8月28日上午10點。   
拾、甄選成績計算方式:
   一、口試: 總分100分(教育與學生輔導管教相關知識30%、工作能力及理念30%、儀表態度20%、表達能力20% )。
   二、錄取分數最低為80分，總分相同時依口試教育與學生輔導管教相關知識、工作能力及理念、儀表態度、表達能力成績，高低順序排序錄取。
拾壹、錄取公告及成績複查:
   一、時間：甄選日期當日15:00以前公告於本校網站，並個別電話通知。
   二、成績複查請於錄取公告〈放榜〉當日16:00點前，親自持准考證及身份證向本校提出書面申請。逾時不予處理。
拾貳、報到日期:
1、 甄選錄取之約用人員於113年9月1日上午8時報到。
二、報到時請繳交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如有不法情事，足以證明影響學生生命安全則取消錄取，不得有異議。

拾參、僱用報酬：自報到日起聘至113年12月31日，依照屏東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定期僱用、約用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如有變更，以縣府公函為主
拾肆、補充規定:
1、 錄取人員薪點、簽約、續聘、考核等依屏東縣政府規定辦理。
2、 如遇天然災害為人力所不能抗拒而須延期時，請依本校公告日期另行應試，本校不另行通知，如有疑問請來電查詢或自行上網查詢。
     查詢電話：08-8782095轉26；網址：https://www.flhs.ptc.edu.tw/nss/p/index。

     健保、勞保、勞退：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五、受僱人應負之責任：在僱用期間，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甲方之一切規定，如因有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甲方得隨時解僱，或年度內考核乙等以下（含乙等）達2次者，下年度得不予續僱；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僱用期間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書面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

六、甲、乙雙方應遵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迴避任用之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乙方承諾（如後附具結書）非屬前項應迴避僱用之人員，如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致使甲方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甲方得以違反本契約情節重大撤銷僱用契約。

七、乙方受僱期間，如有完成其職務上之著作（指著作權法第五條所稱著作），其著作財產權歸甲方享有。

八、用人單位主管，應負指導與監督之責，乙方如無故曠職超過二天者，應即與人事聯絡，協調處理，不可延誤，並通知行政處辦理勞、健保退保手續，以免造成權益損失。

九、乙方之考核及獎懲應依甲方所訂「屏東縣政府約用人員管理考核要點」及相關人事規章辦理。
十、給假規定，應依「屏東縣政府約用人員（按月計酬）契約書」規定辦理。

十一、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暨「屏東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進用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拾伍、對於本校甄選有任何疑義，請提出申訴電話電話08-8782095轉26。
拾陸、本簡章送縣府審核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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